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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市监办〔2026〕20 号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6 年度
特种设备安全证后监督检查和

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省特检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三争行动”，全面实施“九大工

程”，扎实做好“五篇文章”，紧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

官决胜”关键节点，持续压紧压实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

验、检测机构安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省市场监

管局决定开展 2026 年度特种设备安全证后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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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按照“风险导向、问题导向、分类监管、精准高效”原则，

确定检查对象，确保检查对象更加精准公平。

（一）证后监督检查。检查 130 家特种设备生产、充装单位

和检验、检测机构的 140 本许可（核准）证。对同一单位实施证

后监督检查时，一并检查该单位所持有的所有特种设备生产许

可证。

（二）专项监督检查。检查电站锅炉使用单位 25 家、化工

企业 20 家（检查对象名单见附件 1）。检查 20 台小型锅炉、99

家工业锅炉使用单位的节能状况，和全省蒸汽球罐使用单位安

全管理状况（检查对象名单另行通知）。

二、检查重点

（一）证后监督检查

1.针对特种设备生产、充装单位，重点检查：安全主体责任

体系是否健全，是否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

制度；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许可制度规范遵守、工作（产品）质

量控制以及鉴定评审不符合项是否整改落实；是否建立特种设备

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资源条件是否持续满足发证要求；

核查涉及的投诉举报、信访、常规监督检查、检验检测工作中发

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是否存在超范围生产、充装等其他非法

从事许可活动的行为；充装作业人员是否执行充装前后检查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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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等。对于锅炉制造单位，还应对其节能环保标准执行情况实施

监督检查。

2.针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重点检查：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回头看”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闭环；

持证人员及设备配备情况是否持续符合核准要求；在建项目现场

检验检测人员持证上岗和执业公示情况；是否建立检验全过程监

督管理制度，制定检验现场管理要求；是否持续开展检验人员质

量安全警示教育；完工项目检验检测资料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规范

要求；是否存在出具虚假、不实报告或不按安全技术规范检验等

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超范围检验、检测或违规挂靠分包等行

为；是否建立无损检测外委全过程监管机制；《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促进特种设备检验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市监特设

发〔2026〕8 号）工作要求的落实情况等。

（二）专项监督检查

1.针对电站锅炉使用单位，重点检查：使用、安装、检验检

测等单位安全主体责任体系是否健全；是否严格落实“日管控、

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及安全风险评估是否符合要求；相关安全

教育和培训计划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要求；电站锅炉运行维护保养

工作和金属技术监督制度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要求；电站锅炉范

围内管道隐患排查整治和材料核查鉴定情况是否符合要求；电

站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使用登记及定期检验情况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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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安全附件校验、检定是否符合要求；应急预案制定及应急

救援演练情况是否符合要求；安装、检验检测单位是否具备相应

资质，责任人员配置是否到位，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和执行情况、

工艺文件和检验检测报告（记录）情况、现场仪器设备配备和使

用情况等是否符合要求等。

2.针对化工企业，重点检查：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

度是否健全，是否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

度；是否建立并落实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机制；特种设备（含安全附件）台账是否健全；定期自

行检查、维护保养、人员培训、应急预案及演练等记录是否完整、

规范；是否严格落实锅炉定期检验、水（介）质定期化验分析、

定期能效测试；设计或工艺有水质化验要求的压力容器水质化验

是否落实；是否严格落实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定期检验和年度检

查；安装、改造、修理、化学清洗锅炉是否严格按要求进行告知、

监督检验以及办理使用登记；新、改、扩建压力管道是否严格按

要求进行设计、告知、监督检验以及办理使用登记；超设计使用

年限压力容器是否经检验或安全评估合格并办理使用登记变更；

是否依规开展带压堵漏；压力管道元件组合装置及撬装设备是否

按要求办理使用登记等。

3.针对工业锅炉使用单位，在小型锅炉方面，重点检查：出

厂设计图纸、工艺系统、自控系统、安全附件、仪表配置是否符

合要求；安全附件和仪表选型、安装、校验、检定情况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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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实测锅炉水容积，核对实测数据和设计文件是否一致等。

在工业锅炉使用单位节能状况方面，重点检查：是否建立并落

实锅炉及其系统节能管理的有关制度；节能仪表配置是否满足

规范要求；调取锅炉运行记录，核查能效日常检查和监测项目是

否满足规范要求；核查近年能效测试报告是否合格，必要时抽查

锅炉实际热功率等指标是否符合要求等。

4.针对蒸汽球罐使用单位，重点检查：是否严格落实“日管

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是否开展蒸汽球罐风险隐患自

查自纠并整改发现的问题；是否规范使用管理并严格执行检验检

测要求；是否按照工艺要求或《工业锅炉水质》要求对罐内饱和

水水质进行化验；是否完善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等。

三、组织实施

（一）自查自纠阶段（4 月底前）。省市场监管局通过“福

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系统”（以

下简称“智慧监管系统”）安排检查任务。各设区市（含平潭，

下同）市场监管局督促相关单位对照检查重点开展自查自纠，并

存档备查。

（二）监督检查阶段（10 月底前）。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根据监督检查任务，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及其实

施意见，从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库中随机抽取监督检

查人员，组织开展现场监督检查。检查人员均应取得行政执法证，

且至少有 1 名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员证。各县（市、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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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局做好监督检查记录，督促被检查单位及时落实问题整改，

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并及时将检查情况录入智慧监管

系统。已列入本次监督检查的企业，原则上不再安排常规监督检

查。省特检院选派专家，为监督检查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

（三）总结提升阶段（11 月）。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总结评

估监督检查情况，深入剖析问题成因，研究制定改进措施，健全

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对检查中发现好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

复制推广。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省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

推进监督检查“四项改革”工作部署，细化检查计划，周密统筹

部署，确保按时完成任务。要严格按照涉企行政检查和基层行政

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有关工作要求，严禁违规异地执法、

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杜绝

随意检查、检查“走过场”等行为。严格实施“逢查必核”制度，

加强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的抽查核验，严厉打击无证上岗、

持假证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探索创新非现场检查方式，落实“入

企扫码”工作要求，推动检查方式更加联合智慧。

（二）深化指导帮扶。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在开展监督检查

时，应对被检查对象的（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进行

监督抽考。要全面推行服务型执法，落实执法赋能“两张清单”

和执法裁量“四张清单”，针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在下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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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的同时，同步开具《监督检查辅导清单》

（附件 2），引导企业改正违法行为，依法合规经营，确保检查

质量更加文明有效。

（三）强化结果运用。全省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跨部门

执法信息抄告制度，推动行业主管部门精准施策、源头治理。对

发现的根源性、普遍性问题，要举一反三，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实

现解决一类问题。要将检查结果与风险等级评定、检查频次和信

用奖惩有效衔接，推动检查结果闭环应用更加高效。

工作中如遇问题，可与省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处联系，发现重

大事故隐患请及时报告。联系人：杨悦，联系电话：0591-88317031。

附件：1.专项监督检查对象名单

2.监督检查辅导清单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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